
臺北市「新屆滿 65歲/新設籍」之單獨生活戶服務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執行者：各

區老人服務

中心/社會福

利服務中心 

執行期間： 

90 個日曆天 

110.06.22 社會局修 

112.05.09 社會局修 

114.01.21 社會局修 

依臺北市獨居老人服務

計畫提供獨居長者相關

服務 

長者未回電 

每年 5/8/11月及隔年 2月 28日前將總表註記並回傳社會局備查 

註：投遞訪視未遇單及留下中心資訊，務請遵守個資原則，以保護長者權益 

每年 2/5/8/11月 1日前取

得社會局提供「剛年滿 65

歲/新設籍」之單獨生活戶

戶籍資料 

一、 該資料係社會局每年 1/4/7/10 月

5 日前向民政局申請查調「剛年滿

65 歲/新設籍」之單獨生活戶戶籍

資料。 

二、 由社會局整理檔案，並比對相關資

料及篩檢(含福利身分)後，非低收

個案提供各老人服務中心，低收個

案提供社工科派訪。 

訪視 訪視未遇(1次) 

投遞訪視未遇單、

留下中心聯絡資訊 

長者回電 

戶籍地老人服務中心/社會福利服務中心

運用多元人力進行獨居長者初篩訪視 

評估是否符合列

冊獨居長者資格 

回報當區老人服務中心/

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

提供本市老人福

利諮詢、中心資

訊供參 

是 

否 


